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111.06.29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04 月21 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暨103年 

      04月03日修正「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二、組織：本校之「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組成成員包含下

列各者: 

(一)本委員會設委員 7 人，其中學校人員 2 人，家長會代表 2 人、學生代表2人 

    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1 人。 

(二)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三)委員會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

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 

三、職責： 

(一)審議由各該主管機關公告收費項目以外之代收代辦費項目。

(二)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制定收費標準。 

 四、運作： 

(一)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二次，於學期收費前召開審議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集，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委員會。並得視業務需要邀請校內相關處室人員列

席。 

(二)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一人 

    擔任主席。本委員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三)學校各承辦單位，應於審查委員會開會前，詳予蒐集分析相關資料，擬定收

費標準提報委員會審議，並將委員會決議之收費標準公告。 

(四)審議委員會審查各業務承辦單位所提出之代辦費收費標準時，除下列兩項費

用外，其餘均應依照收支平衡原則確實審議。 

1. 團體保險費：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團體保險辦法」規定， 本項

採購得由教育部統籌辦理，依公開招標後按公告價格收費。 

2. 家長會費：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各校受學生



家長會之委託，得代收家長會費，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新

台幣 100 元整，其中出具低收入戶證明者可予以免收。 

五、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相關訊息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費標準：會議結束後一週內公告。 

(二)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四個月內公告。 

六、收取學生各項代收代辦費用，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

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得免繳該項費用；學生因故於學期中學籍異動者，各項

費用收、退費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